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
 

台灣自來水公司 
感電危害預防措施

注意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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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來水公司感電危害預防措施注意要點 
一、93 年 12 月 1 日台水供字第 09300374540 號函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98 年 5月 27 日台水安字第 0980017285 號函修正 

一、為提升電氣設備作業人員相關用電安全，以防範感電事故之發

生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各區管理處、工程處每年應辦理機電作業人員相關工作之在職教

育訓練，將本要點列入課程教導外，並利用各種集會廣為宣傳及

督導落實執行。 

三、停送電工作應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從事電氣設備作業以停電工作原則，停電工作前必須先行

檢電與接地，且每一工作人員於碰觸導體前，仍應自行再

檢電確認，以防範下列原因引起之感電事故： 

1.誤送電或切離不對的開關。 

2.因開關故障，實際接點未分開。 

3.誤觸非停電掛接地範圍之線路。 

4.與不同電源系統之電線接觸。 

5.電容器放電。 

6.聯絡不週：尚未停電妥當，即碰觸有電線路設備，或連

絡時聽錯、想錯，致工作未完成，即投入送電。 

（二）停電工作應依規定提出停電要求，嚴禁一人操作或未經許

可而自行施工，及擅自啟閉各工作場所任何電氣設備與開

關。 

（三）多組人員聯合從事停電工作時，應指定工作總負責人，統

一指揮聯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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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對停送電之聯絡與指令，指揮人員與操作人員間必須保持

密切聯絡，且操作指令應簡單明瞭，在操作過程中操作人

員應一一詳加復誦指令及回報確認操作結果，並予以紀

錄，以求正確。 

（五）工作負責人應於工作前，向所屬人員說明停電範圍及應採

取之安全措施。 

（六）停電工作範圍應設置必要之標示牌及警示標誌，開關位置

應掛「停電作業中」牌，以資警示。 

（七）切實督導工作人員在未得到工作負責人指示前，不可隨意

進場施作，以免因線路尚未停電或超過停電範圍進場施作

而發生事故。 

（八）停電後應經檢電確認線路已停電，無電壓後，方可進行掛

接地，接地注意事項如下： 

1.接地順序：先掛大地側及中性線之接地線後，再以接地

線操作棒或接地線組掛接導線側，拆除順序則相反。 

2.支持物接地點如已刷塗柏油、油漆或有沾泥，應經清除

後始可掛裝接地夾。 

3.多導體線路之接地，必須每相每一條導線均予以接地，

不可僅接其中某一條導線。 

4.高壓電線路停電作業必須施行甲種及乙種兩種接地： 

（1）甲種接地：停電後變電場內之電源端與受電端施行

接地，及停電作業區間兩端之接地。 

（2）乙種接地：停電作業區每一作業點之接地。 

5.低壓電線路於停電作業區間兩端各導線接地後，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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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必須掛接簡易低壓用接地線，將作業點各類導線接

地。 

（九）使用絕緣操作棒操作開關時，應戴絕緣手套、防護面罩及

穿絕緣鞋，並做好防護措施，操作之停電開關盤應設置「停

電作業中，禁止操作」標示牌。 

（十）停電後，應檢電確認無電且做好接地措施後，方可下達工

作指令（應於工作分配時確實說明交代清楚）。 

（十一）工作時應視需要使用安全護具，如安全帽、安全帶、補

助繩、肩套、絕緣鞋、絕緣手套、防護面罩、絕緣操作棒、

接地操作桿等。 

（十二）停電工作中如有間歇情形，如中午休息後下午再工作，

或第二天再作業，於恢復工作前，應再檢電確認線路在停

電中，原掛接地線無異狀後，方可繼續工作。 

（十三）高低壓停電工作均應派人從旁監護。 

（十四）工作負責人應確實了解工作人員動向，並適時糾正不安

全行為及動作。 

（十五）停電工作完成時，如欲拆離系統接地時，應確認全部工

作人員已確實離開線路且處於安全範圍，才可拆除。 

（十六）工作完畢復電前，工作總負責人應請各組確實清點工作

人員、器具無誤後，聯絡告知共同作業人員準備送電，且

應告誡勿再接近電氣設備無誤後，方可下達送電指令。 

（十七）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（包括修理、換保險絲等），非

電氣專業人員不得擔任。 

（十八）非職權範圍，不得擅自操作各項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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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接近活線之停電作業應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無法與活線保持安全距離者，應採取絕緣掩蔽及使用安全

護具，或完全停電。 

（二）移動工作位置時，應先觀察周圍環境，並辦妥前項安全措

施，避免觸及高低壓活線。 

（三）配線時，應防止電線彈觸活線。 

（四）避免用力過猛，以防身體失去控制而觸及活線。 

（五）檢修設備前應先觀察設備情形，注意有無垂落電線、電纜

破皮及接地線脫離等情形，以免觸電。 

（六）下列各點容易發生錯覺，應注意： 

1.熔絲鏈開關已切開或跳脫，其電源側仍然帶電，避雷器

因係接於其電源側，故亦仍然帶電。 

2.熔絲鏈開關只一相或二相跳脫（未三相完全跳脫時），未

跳脫相之負載側亦仍然帶電。 

3.特高壓電容器組之外殼及支架帶電。 

4.雙向電源之開關負載側帶電。 

5.不斷電系統供電器其電源側開關雖已切離，但其負載側

仍然帶電，應確實將負載側開關切離或將其插頭拔離。 

6.設有自動投入器之處所，開關切離後亦可能再次自動投

入，應將自動投入器之自動投入功能設定取消。 

（七）接近活線之工作應派人從旁監督。 

五、操作、巡查或保養電氣設備應注意事項：， 

（一）所有電線應視為危險帶電物，電線之絕緣被覆並不保證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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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安全，操作或維護時，必須注意與地面絕緣。站在潮濕

處，不可撥動任何帶電物。 

（二）使用 220 伏特（含）以上電壓之電動手工具，必須裝設漏

電斷路器。 

（三）配電室及電氣室嚴禁外人、閒人進入，開關盤前不得堆放

任何器材。 

（四）操作前應檢視該斷路器有關之電流計、電壓計，如發現有

異狀，應立即停止操作，待研判其狀態後始可繼續操作。 

（五）額定保險絲熔斷後，換新保險絲在送電前，必須查明保險

絲熔斷原因（短路或超載），排除故障後方可送電。 

（六）操作維護時所用之工具應有安全之絕緣把柄。 

（七）若電氣設施設置於屋外，雨天或颱風天以避免操作、維護

電氣設備為原則，以免雨水濺入電氣設備造成短路，及人

員感電；若緊急需要，則必須作好遮蔽雨水措施，操作人

員並應充分使用安全護具、器具，如安全帽、防護衣、絕

緣鞋、絕緣手套等。 

六、於執行電氣設備維護工作範圍內，應使用必要之文字或圖號標示

牌及警示標誌，設置於工作現場，或高低壓電氣設備，或電氣設

備之控制裝置，或線路區段等。如工作範圍為變電設備之一部分

時，應將該停電範圍以警示帶加圍，並懸掛「停電作業區」標誌；

若活電部分則以警示帶加圍，並懸掛「有電危險區」標誌，用以

提醒人員不可接近與隨意操作此項設備或裝置，避免感電事故之

發生。 

七、防範感電事故之注意事項，每年應向工作人員宣導或訓練一次以

上，以免淡忘，工作人員應於工作前做好各項預知危險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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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各區管理處、工程處應提供事故分析資料或訓練教材供廠所使

用，單位各級主管務必隨時隨地督導所屬熟記本要點各項，並確

實執行。 

九、對於絕緣用防護裝備、防護器具等，應每 6 個月檢驗其性能 1 次，

工作人員應於每次使用前自行檢點，不合格者應予更換。 

十、感電事故之處理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當發現有感電事故之虞時，必須立刻親自或派人切斷電源。 

（二）發生高壓感電事故時，除非確認已將電源完全切斷，否則

不可接觸受電擊人員，以避免再度發生感電事故。 

（三）確認隔離電源後，使用絕緣手套、絕緣鞋、絕緣操作棒、

乾燥非導電體的繩索、衣物，將受電擊人員置於乾燥、安

全地點，必要時立刻實施人工呼吸及採取適當包紮，並速

通知醫護單位及救護車，不可任意移動傷者。 

十一、工作人員應具備基本急救技能，發生感電事故時，必須儘速施

救。 

十二、發生感電事故，應立即通報所屬單位主管及勞安單位，若有發

生職災事故，應依緊急事件速報規定通報相關單位，並應保

留現場完整，以利釐清責任歸屬。事後應即詳實查明及檢討

事故發生原因，以防事故再次發生，若因未依規定而致事故

發生，應檢討相關人員疏失責任議處。 

十三、本要點自發布日起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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